本校（含附属单位）正式职工学费缴纳审批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身份证号
	
	学 号
	

	工作单位
	
	科室
	

	职务/职称
	
	何时到本单位工作
	

	录取（就读）专业
	

	科室负责人
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月  日

	单位人事
部门意见
	单位盖公章： 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

	继教院

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 注
	


1、此表仅供本校（含附属单位）正式职工就读我校成高各类专业缴纳学费使用，按学校规定正式职工学费可优惠20%。
2、此表必须由学生本人如实填写，交所在科室及单位人事科签字盖章，呈继教院领导审批后，凭此表到学校财资处缴费。
3、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交学校财务处，一份存继教院。
4、此表解释权在广西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。
